
註1：農業部農民輔導司。

杜啓華 1

壹、 前言

「 農為國本 」，農業對於我國經濟成長的貢獻功
不可沒，不僅肩負國家糧食安全的重責大任，也提
供農村就業機會，形成安定農村的重要力量。而農
業的發展除了需要陽光、土地、水，最重要的當然
就是從事農業生產，辛勤耕作的農民。所以政府為
維護農民健康，增進農民福利，促進農村安定，農
業部（改制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 78 年 7 月 1 日
開辦農民健康保險（簡稱農保），提供農民職域性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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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保險保障；又因農保無如其他社會
保險有老年給付之設計，84 年制定
公布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條例，編列公
務預算以恩給制方式發放老年農民福
利津貼，照顧農民晚年生活；107 年
起試辦農民職業災害保險，以提升農
民職業安全及經濟補償；110 年開辦
農民退休儲金，鼓勵農民儲蓄養老，
進一步增進農民退休生活保障。近年
政府已在農保的基礎上，陸續建立起
完整的農民福利體系，完備農民的社
會經濟安全網；同時，農保制度亦不
斷精進革新，以保障每一位實際耕作
者的權益。

貳、近年農民健康保險精進重點說明

一、	 提高農保保險給付：調整月投保
金額，提升喪葬津貼及生育給付 
協助農民負擔保費。

（一）	 農保月投保金額自 78 年開辦核
定為 1 萬 200 元而未曾調整過，
而農保相關給付係以月投保金
額為基礎，換言之，農保相關
保險給付亦從未調整過。農業
部鑑於經濟成長及消費者物價
指數的上升，推動修正農民健
康保險條例，自 112 年 2 月 10
日起，農保月投保金額提高為
2 萬 400 元，並建立月投保金
額及保險費率之調整機制，由
中央主管機關參考農保收支情
形、勞工每月基本工資、中央

主計機關發布之消費者物價指
數累計成長率、政府財政狀況
等擬訂，報行政院核定，以適
度反映基本工資及物價指數成
長情形。

（二）	 依據農民健康保險條例第 40 條
規定，農保被保險人死亡時，
支出殯葬費之人得按當月投保
金 額 ， 請 領 1 5 個 月 的 喪 葬 津
貼 。 所 以 自 1 1 2 年 2 月 1 0 日
起，因月投保金額的提高，農
保喪葬津貼由 15 萬 3,000 元提
高 為 3 0 萬 6 , 0 0 0 元 ， 以 減 輕
農民家屬支付喪葬費用之經濟 
負擔。

（三）	 為鼓勵農民生育，自 112 年 2
月 10 日起，農保生育給付標準
也由 2 個月修正為 3 個月，換句
話說，農保被保險人或其配偶
參加農保後分娩或流產，得請
領的農保生育給付已由 2 萬 400
元，提高為 6 萬 1,200 元。

（四）	 按農民健康保險條例規定，農
保保險費率定為 2.55％，被保
險 人 負 擔 3 0 ％ 。 所 以 月 投 保
金額調高後，農民每月負擔之
保險費將隨之增加，但為展現
政府對農民的照顧，111 年 12
月 22 日行政院第 3834 次院會
決議，農民因月投保金額提高
所增加的保險費由中央政府負
擔，也就是農民保費維持每月
7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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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擴大納保對象：開放實際耕作
者、養蜂農民、河川公地耕作者
及退伍青年參加農保，並保障老
農續保權益以活化農地利用。

（一）	 過去農保的法令規定，農民耕
作的農業用地若非自有時，則
應與地主簽訂租賃契約，以承
租方式使用他人農地耕作，才
能參加農保。89 年「 農業發展
條例 」修正時，將「 農地農有 」
調整為「 農地農用 」而不限於
農有，農地所有權與農業經營
權逐漸分離之農業經營現況，
致部分農地所有權人可能非實
際耕作者（簡稱實耕者）。而無
法取得書面租賃契約，僅以口
頭約定方式使用他人農地之實
耕者，依規定無法申請參加農
保。為保障以農為業的實耕者
加保權益，107 年鬆綁相關法
規，口頭約耕且農業經營達一
定規模 2 的實耕者，經農業部所
屬各區農業改良場（簡稱改良
場）現地勘查、訪談及審核，
取得實際從事農業生產工作證
明後，不須再檢附土地租賃契
約，也能申請參加農保。

（二）	 由於養蜂產業非屬固定性農作
型態，養蜂農民從事養蜂工作

係 隨 蜜 源 遷 徙 以 實 際 從 事 農
業工作，實不應因其無自有或
承租土地而排除參加農保之資
格。故 107 年同步修正法規，
規定養蜂工作者依養蜂申報作
業程序向公所完成申報，並經
公所依規勘查及登錄後，可不
受 農 地 面 積 及 農 地 範 圍 之 限
制，申請參加農保。

（三）	 108 年為排除因河川公地種植許
可書並非租賃契約，造成在河
川公地耕作的農民不符合農保
法令之情形，農業部建立河川
公地加保機制，持有河川公地
種植許可書的農民，不論耕作
土地位於河堤內外，向農會申
請加保後，地方政府將會同農
會、申請人及公所人員、水利
署河川局、改良場及農糧署各
分署辦理土地現地勘查，以確
認申請人確有農業經營，並核
發證明文件，使農民得以申請
加保。

（四）	 111 年為鼓勵服短役期退伍青
年返鄉務農並給予相對應的職
域性社會保險保障，農委會推
動修正農保條例及相關法規，
放寬 50 歲以下、未具領取退休
俸資格（即服役未滿 20 年）、且

註 2：依據實際耕作者從事農業生產工作認定作業要點第 2 點第 2 款規定，實耕者經營規模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1. 本人全年實際出售農產品銷售金額達新臺幣 25 萬元以上。
         2. 本人全年投入農業生產資材達新臺幣 15 萬元以上。
          3. �農地經營規模達農業部所定實耕者經營面積認定基準（例如：水稻 2 公頃、雜糧 1.3 公頃、茶 0.6 公頃、花卉 0.3 公頃、蔬

菜及果樹 0.4 公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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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經營達實耕者規模者，得
不受已領取軍人保險退伍給付
之限制，申請參加農保。退伍
青農以自有或承租之農業用地
申請加保時，農會將會同申請
人、農地坐落之鄉（鎮、市、
區）公所，及改良場、或農業部
所屬之畜產或水產試驗所，共
同辦理現地勘查，以查核其是
否實際從事農業工作，並提供
該退伍青農專業技術訓練研習
與產業諮詢服務管道。

（五）	 112 年為促使老年農民能安心
離農，及持續推動小地主大專
業農政策，農業部修訂相關規
定，農保被保險人年滿 65 歲且
農保年資 15 年以上，將所持有
農地全部委由農會出租予專業
農民後，可繼續參加農保，還
可以第三類身分繼續在農會參
加健保，並維持其農會會員資
格；以該農地參加農保，年滿
65 歲且年資 15 年以上的配偶、
直系血親、一親等直系姻親，
也有享有相同的保障。此措施
不僅建立了老農退休機制，調
整從農人口年齡結構，更活化
農地達成擴大專業農民經營規
模，增加農民收入之政策目標。

三、	 落實農保資格審查工作：防杜非
以農為業者分食農民福利資源 
影響農民權益。
我國社會保險採職業分立制，各

職業之軍人、公教人員、勞工及農民，
分別參加軍人保險、公教人員保險、勞
工保險及農保；無職業者則參加國民年
金保險。農保既係針對實際務農者所規
劃的職域性社會保險，則被保險人自應
實際從事農業生產工作，以謀取生計。
然由於農保保費相對優惠，被保險人除
65 歲時可申領老農津貼，農保資格更
是申請參加農民職業災害保險、提繳農
民退休儲金的資格基礎，再加上農民身
分不易認定，加保所需土地面積及銷售
農產品金額門檻偏低 3 等因素，造成未
符資格者亦競相參加農保，影響農民福
利資源分配的正確性。農業部為解決此
一現象，自102年起陸續推動各項落實
農保加保資格審查措施，並建置農民福
利資料管理系統，輔導農會資訊化管理
農保被保人資料。

（一）	 102 年明定農會應邀集公所人
員，辦理申請參加農保者之農地
現地勘查，以強化農地從事農業
生產之認定；農保資格審查小組
成員應包含 2 名公務人員，以強
化農保資格審查之公正性。同
年推動申領老農津貼前，屆滿

註 3：103 年監察院財調 44 調查意見，農保係以農為業者之職域性保險，而從事農耕之目的如供自用（自用農）或休閒用（休閒
農），既非以農為業者，應不得加入農保。縱有以農為副業者（副業農），因有其他主業，亦應加入主業之職域性保險（如公
務人員保險、勞工保險、軍人保險等），而非加入農保。目前相關規定以持有 0.1 公頃農地面積、投入農業生產資材之憑證
或全年實際銷售金額（3 萬 600 元）之憑證作為加入農保之要件，顯過於寬鬆，亦不符實際，更未符合「 以農維繫生計 」之
認定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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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歲 4 個月時農保被保險人資格補
正，就即將申領老農津貼者，先完
成農保資格審認程序，目的在未符
合申領資格者能及早因應或改參加
國保，避免屆滿 65 歲時始發現未符
合農保加保資格，無法請領老農津
貼，或亦超過可參加國保之年限，
而影響其權益。

（二）	 103年完成建置農民福利資料管理系
統，整合內政部、經濟部、勞工保險
局、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財
政部財政資訊中心課徵田賦農地及衛
星圖資等機關資料，以建立資訊化預
警制度。透過定期與相關機關比對資
料，農會得於被保險人戶籍遷出組織
區域、加保土地移轉或未作農業生產
使用、長期旅居國外或入監服刑，甚
至職域轉換從事農業以外職業時，即
時辦理農保資格確認工作，不僅大幅
提升農會清查效率，也可避免被保險
人發生農保保險事故時，才發現未符
農保資格而影響請領保險給付之權
利。對於農保資格異常者，亦可經由
本系統適時提醒，及早預為因應補充
資料。

（三）	 111 年建立被保險人本人是否實際
從事農業工作之實質審查制度。105
年法務部廉政署專案報告指出「 僅
查核農地上是否有農作物，無法證
明該作物為申請人本人勞務成果，
實際耕作者可能另有其人。」為因應
此一情形，111 年修正農保法規，
規定農保審查小組，針對廉政署專

案報告所稱，難以認定自任耕作
之申請人（例如：加保土地已有多
人加保、居住地與耕作地距離遙
遠、加保土地地處偏遠無開墾可能
等），應通知其列席說明農業經營
方式，並審查申請人本人是否具農
業生產技術能力；同時，借重改良
場辦理實耕者從農工作認定經驗，
由改良場辦理教育訓練以強化各基
層農會及鄉（鎮、市、區）公所農
保資格現地勘查人員之農業專業職
能，針對不同作物教導農會訪談技
巧，以基礎但關鍵的問題，判斷申
請人是否為實際耕作者。

參、結語

農 業 部 積 極 精 進 農 保 制 度 ， 除 過
去的自耕農及佃農外，開放實耕者、蜂
農、河川公地耕作者及退伍青農申請參
加農保，使加保資格多元化；開放的同
時，也規定申請加保皆須經相關機關辦
理土地現地勘查、訪談，整體審查過程
公開、公正且嚴謹，以確保申請人為實
際耕作者。目的就是要讓每一位實際以
農為業的農民，都能參加農保，進而參
加政府已完整建構的農民社會安全制
度，並將農業資源投注於真正從事農業
工作者身上。農業部已完成提升農保給
付，未來將持續精進農保制度，適時檢
討加保門檻，以引導農民專業經營、提
升產業競爭力，致力讓農業成為真正的
職業，並給予實際從農者更多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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